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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礦字第 09302710630 號令訂定發布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礦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所稱之損失項目如下： 

一、礦業用地租金、已繳納之礦業權費、探礦、開採構想書圖、開採及施工

計畫書圖、年度施工計畫書圖、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及其他相

關書件製作費用。 

二、運輸道路開設費用及探礦費用。 

三、探、採礦設施（包括探、採礦場、坑道、捨石場、儲礦場、油氣井及海

域平台）。 

四、礦業廠庫。 

五、機械設備。 

六、電力設備。 

七、選煉及輸送設備。 

八、交通及運輸設備。 

九、其他礦業上之建築、設施或主管機關認可之項目。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租金及費用，應依礦業權年限扣除生產期間後，按所

剩餘期間之比例予以補償。 

前條第三款至第九款應依固定資產耐用年數表之耐用年數規定計算折舊及

預估轉售所得後予以補償；如有拆遷之必要者，補償義務人應發給拆遷費用。 

第 四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